
关于做好就业帮扶车间星级评
定有关工作的通知



一、评定时间

二、评定标准

三、评定程序

四、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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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定时间
, 



   每年6月和12月各开展一次。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一、评定时间



二、评定标准



二、评定标准

       按照“统一标准、分级评定、动态管理”的原则,
以常年能正常运营、带动就业的脱贫人口月人均工资
收入不低于1000元为评比主要标准的基础上，同时考
虑就业帮扶车间带动时间（从认定为就业帮扶车间起
算）长短为星级评定标准。
      （一）对持续吸纳脱贫劳动力10—19人就业半年
以上的车间，可评为一星级就业帮扶车间。
      （二）对持续吸纳脱贫劳动力20—29人就业半年
以上的车间，可评为二星级就业帮扶车间。
      （三）对持续吸纳脱贫劳动力30人以上的就业半年
以上的车间，可评为三星级就业帮扶车间。



三、评定程序



     （一）申报
      由符合条件的就业帮扶车间向县乡村振兴局申报，
并按要求提供如下材料：
      1.《星级就业帮扶车间申报认定表》
      2.营业执照
      3.就业帮扶车间吸纳脱贫劳动力就业花名册
      4.工资发放明细及相关凭证
     （二）初审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对申报材料以及就业帮扶
车间吸纳脱贫劳动力身份进行核实。
     （三）认定
     县乡村振兴局会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初
审符合条件的就业帮扶车间进行实地复核，依据评定
标准进行初步评星定级，经复核后，县乡村振兴局对
拟评定星级的就业帮扶车间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由县乡村振兴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发文
认定星级就业帮扶车间，并统一制作牌匾。
     （四）授牌
    县乡村振兴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星级就
业帮扶车间予以授牌。同时，根据有关文件精神予以
奖补。

三、评定程序



四、工作要求



     （一）各乡（镇）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就业帮扶车间进行申请，认真开展审核工
作，确保材料真实有效。
      （二）参与评定的相关工作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廉洁自律，遵守工作纪律；严格
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三）各相关部门要根据评定结果及时将激励政策兑现到位，进一步推进就业帮扶
车间的建设。
    （四）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材料骗取奖励，如发现将依法追回所骗取的
资金，并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追究有关单位或个人责任。

四、工作要求



解读单位：

      沁水县乡村振兴局


